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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担任公司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本次挂牌事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出具的

《关于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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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

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

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二）本所承诺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三）本所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昊诚锂电的行为以及本次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四）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昊诚锂电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本所同意昊诚锂电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昊诚锂电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 

（六）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昊诚锂电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七）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

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昊诚锂电本次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而不对其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在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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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依法并不具备进行

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昊诚锂电为本次申请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的事先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关于股份代持。公司披露，公司历史上曾由阮红林代刘扬杰、汪峰、

林骁、刘昌林持有公司部分股份，代持现已解除。2020 年 11 月，公司注册资本

中的非货币资产出资合计 2,010 万元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由于力、阮红林、于

佳、张璇以现金方式予以置换。请公司补充说明：（1）前述股权代持的形成及

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

（分别列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前述非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

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分别现金出资情况，是否与其真实持股比例

一致；（2）代持解除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

明晰。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

见》问题 1）。 

答复： 

（一）前述股权代持的形成及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扬杰、汪

峰、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分别列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前述非

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分别现金出

资情况，是否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致 

1、前述股权代持的形成及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扬杰、汪峰、

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分别列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说明，公司股权代持及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

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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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 年 4 月 15 日，昊诚有限成立时，阮红林持有的昊诚有限 122 万

元出资额，系阮红林、刘扬杰、汪峰、刘伟涛（林骁）1、刘昌林五人共同所

有，实际出资情况如下：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货币出资

（万元） 

实物出资

（万元） 

阮红林 36.9696 15.7575 21.2121 9.2424% 

刘扬杰 36.9696 15.7575 21.2121 9.2424% 

汪峰 18.4848 7.8788 10.6060 4.6212% 

刘伟涛 

（林骁） 
18.4848 7.8788 10.6060 4.6212% 

刘昌林 11.0912 4.7274 6.3638 2.7728% 

合计 122.00 52.00 70.00 30.5% 

（2）2013 年 9 月 6 日，昊诚有限增资 2,600 万元并完成实缴，其中阮红林

以货币实缴出资 213 万元，以非专利技术实缴出资 58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阮红林持有的昊诚有限 915 万元出资额，系阮红林、刘扬杰、汪峰、刘伟涛（林

骁）、刘昌林五人共同所有，实际出资情况如下： 

姓名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货币出资

（万元） 

实物出资

（万元） 

无形资产出

资（万元） 

阮红林 277.2720 80.3028 21.2121 175.7571 9.2424% 

刘扬杰 277.2720 80.3028 21.2121 175.7571 9.2424% 

汪峰 138.6360 40.1514 10.6060 87.8786 4.6212% 

刘伟涛

（林骁） 
138.6360 40.1514 10.6060 87.8786 4.6212% 

刘昌林 83.1840 24.0915 6.3638 52.7287 2.7728% 

合计 915.00 265.00 70.00 580 30.5% 

2、前述非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

林分别现金出资情况，是否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致 

                         
1 根据刘伟涛和林骁出具的《确认函》，刘伟涛为林骁的母亲，刘伟涛于 2014 年 5 月将其由阮红林代持的昊

诚有限股权全部无偿赠与其子林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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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11 月 3 日，昊诚

有限进行现金置换非货币资产出资时，阮红林在昊诚有限的 915 万元出资额中实

际存在 650 万元非货币出资（包括 70 万元实物出资和 580 万元无形资产出

资）。 

根据昊诚有限各股东及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出具的《确认函》及昊

诚有限股东会决议，昊诚有限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按照置换时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对

全部的 2,010 万元非货币出资进行现金置换。由于各股东在昊诚有限的持股比例

与其各自非货币资产出资占全部非货币出资的比例不一致，故现金置换金额与其

实际非货币资产出资金额存在差异，各股东现金置换出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非货币出资额 

（万元） 

非货币出资额占

非货币出资总额

的比例 

现金置换出

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于力 1,233.52 61.37% 1,276.35 63.50% 

2 阮红林 650.00 32.34% 613.05 30.50% 

3 于佳 84.33 4.20% 80.40 4.00% 

4 张璇 42.16 2.10% 40.20 2.00% 

合计 2,010.00 100.00% 2,010.00 100.00% 

因此，阮红林本次现金置换非货币出资金额为 613.05 万元，本次置换完成

后，各方持股比例不变。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银行流水和借款协议，阮红林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向于力借款 613.05 万元，并于次日将该笔借款全部转给昊诚有

限用于置换非货币资产出资；昊诚有限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作出股东会决议，

将昊诚有限未分配利润 3,000 万元按股东持股比例向各股东进行现金分红，阮红

林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取得分红款，并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用上述款项向于力

还款 613.05 万元。 

根据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出具的《确认函》，阮红林取得

的昊诚有限分红款为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按照五人在昊诚有限

的实际持股比例共有，阮红林向昊诚有限支付的 613.05 万元亦为阮红林、刘扬

杰、汪峰、林骁、刘昌林按照五人在昊诚有限的实际持股比例共同现金出资，具

体的现金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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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资置换的现金出资

额（万元） 

现金出资额占置换现金

总额的比例 
出资比例 

阮红林 185.7722  9.2424% 9.2424% 

刘扬杰 185.7722  9.2424% 9.2424% 

汪峰 92.8861  4.6212% 4.6212% 

林骁 92.8861  4.6212% 4.6212% 

刘昌林 55.7333  2.7728% 2.7728% 

合计 613.05 30.5% 30.5% 

综上，昊诚有限现金置换非货币资产出资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

骁、刘昌林分别现金出资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致。 

（二）代持解除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

明晰 

根据阮红林与武汉诚投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阮

红林将其持有的昊诚有限 21.26%股权（对应 637.8382 万元出资额）（下称“标

的股权”）转让给武汉诚投，双方确认，标的股权中的 637.7273 万元出资额系

阮红林代武汉诚投上层的出资人（阮红林持有的武汉诚投份额除外）持有，本次

股权转让系代持还原。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昊诚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力 1,905 1,905 63.5% 

2 武汉诚投 637.8382 637.8382 21.26% 

3 阮红林 277.1618 277.1618 9.24% 

4 于佳 120 120 4% 

5 张璇 60 60 2% 

合计 3,000 3,000 100% 

武汉诚投由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于 2020 年 11 月共同出资

设立，武汉诚投设立时的具体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 在武汉诚投的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昊诚有限的出资额（万元） 

刘扬杰 43.4712% 277.2759 

汪峰 21.7350% 138.6341 

林骁 21.7350% 138.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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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林 13.0412% 83.1818 

阮红林 0.0175% 0.1116 

合计 100.00% 637.8382 

上述五人持有昊诚有限的出资额与代持还原前实际持有昊诚有限的出资额差

别系计算尾差导致。 

根据公司及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出具的《确认函》，本次

股权转让的原因系阮红林拟解除代持，将其为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代持

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武汉诚投，由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通过武汉诚投间接

持有公司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阮红林与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之间

的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代持相关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

纠纷。 

综上，阮红林将其代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持有的昊诚有限股权转让

给武汉诚投系代持解除，代持解除具备真实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及刘昌林之间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

权明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昊诚有限非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

刘昌林按照五人在昊诚有限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现金出资，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

致； 

2、阮红林将其代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持有的昊诚有限股权转让给

武汉诚投系代持解除，代持解除具备真实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阮

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及刘昌林之间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

明晰。 

 

二、 关于股权激励。公司披露，武汉洵绎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请公司：

（1）补充披露员工持股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情况；（2）补充说明武汉洵绎的

合伙人是否均为公司员工，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所持份额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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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安排；（3）补充说明员工持股的管理模式（是否闭环运行）、权益流转及

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法等，是否

存在服务期、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限制、回购等约定；（4）补充说明公司实

施股权激励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如是，请说明股份支付的公允价格、会计处理

情况，并分析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制权变化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

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1）至（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

问题 2）。 

答复： 

（一）补充披露员工持股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武汉洵绎为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公司员工持股平

台，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璇。武汉洵绎的运营管理以各

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为依据。武汉洵绎设立以及向公司增资的决策情况如下： 

1、武汉洵绎设立 

2021 年 7 月 14 日，武汉洵绎各合伙人签署《武汉洵绎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同日，武汉洵绎登记设

立并取得武汉市东西湖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东市

监）登记内设字[2021]第 8031 号）。 

2、昊诚锂电同意武汉洵绎向其增资 

2021 年 7 月 30 日，昊诚锂电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3,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690 万元；其中，同意武汉洵绎以 8 元/股的价格认

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00 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董事会办理本次

增资事项的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增资协议。 

2021 年 7 月 30 日，武汉洵绎和昊诚锂电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武汉洵绎

以人民币 2,400 万元向昊诚锂电增资，增资完成后武汉洵绎取得昊诚锂电 300 万

股股份。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2-24 号），截至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1-3-10 

2021 年 7 月 30 日止，公司已收到武汉洵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100 万元；武汉洵绎以货币出资 2,400 万元。 

2021 年 8 月 2 日，昊诚锂电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武汉洵绎的登记设立符合《合伙企业法》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武汉洵绎向公司增资事宜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

及内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决策及审批程序完备。 

（二）补充说明武汉洵绎的合伙人是否均为公司员工，合伙人的出资来

源，所持份额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武汉洵绎的合伙人及其任职、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任职部门/职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璇 普通合伙人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00.00 12.50% 

2 阮红林 有限合伙人 总经理 504.00 21.00% 

3 于昊诚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69.60 7.07% 

4 汪峰 有限合伙人 技术研发中心 160.00 6.67% 

5 林骁 有限合伙人 销售部 160.00 6.67% 

6 武光霞 有限合伙人 行政部 160.00 6.67% 

7 刘元 有限合伙人 营销中心 144.00 6.00% 

8 李宏进 有限合伙人 副总经理 110.00 4.58% 

9 喻林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 106.00 4.42% 

10 于佳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副总经理 80.00 3.33% 

11 唐海 有限合伙人 品质部 56.00 2.33% 

12 付君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部 48.00 2.00% 

13 高建云 有限合伙人 品质部 44.00 1.83% 

14 马宁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商务部 24.00 1.00% 

15 范唯巍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人事行政部 24.00 1.00% 

16 李伟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销售部 24.00 1.00% 

17 周敬 有限合伙人 技术研发中心 20.00 0.83% 

18 张好珍 有限合伙人 成品部 20.00 0.83% 

19 熊小宁 有限合伙人 制造部 20.00 0.83% 

20 黄彪 有限合伙人 制造部 20.0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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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任职部门/职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21 钟芳 有限合伙人 企业发展部 20.00 0.83% 

22 王曼曼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部 16.00 0.67% 

23 孔胜洪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技术部 16.00 0.67% 

24 夏润 有限合伙人 技术研发中心 15.00 0.63% 

25 刘小翠 有限合伙人 销售部 15.00 0.63% 

26 杨露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部 15.00 0.63% 

27 易爱珍 有限合伙人 PMC部 12.00 0.50% 

28 司云碧 有限合伙人 企业发展部 12.00 0.50% 

29 陆璐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财务部 12.00 0.50% 

30 李盼 有限合伙人 成品部 10.00 0.42% 

31 王俊 有限合伙人 IT部 10.00 0.42% 

32 李芳妮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 10.00 0.42% 

33 李俊玲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 10.00 0.42% 

34 杨仁杰 有限合伙人 子公司人事行政部 10.00 0.42% 

35 陈明 有限合伙人 技术研发中心 8.00 0.33% 

36 余雷 有限合伙人 工程部 5.00 0.21% 

37 朱江涛 有限合伙人 安环中心 5.00 0.21% 

38 余嘉怡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 3.00 0.13% 

39 曾国庆 有限合伙人 行政部 2.40 0.10% 

合计 2,400.00 1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武汉洵绎各合伙人的出资凭证及承诺函，武汉洵绎各合伙人的

出资来源均为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各合伙人所持份额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

排。 

综上，武汉洵绎的合伙人均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昊诚的员工，合伙人的出资

来源均为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各合伙人所持份额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补充说明员工持股的管理模式（是否闭环运行）、权益流转及退出机

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法等，是否存在服

务期、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限制、回购等约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武汉洵绎《合伙协议》相关约定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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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事项 具体内容 

权益流转及

退出机制 

1、全体合伙人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昊诚锂电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或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以及合伙企业或合伙人承诺的合伙

企业或合伙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昊诚锂电股票的限售期内（如有）（以下简称

“限售期”），有限合伙人拟将其所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进行转让的，

只能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指定的昊诚锂电员工进行转让；未经执行事务合

伙人同意，不得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或第三方权益。 

2、上述限售期满后，经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以向合伙人以外的

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并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

人。 

员工发生不

适合参加持

股情况时所

持相关权益

的处置办法 

自《合伙协议》签署之日至限售期内，有限合伙人有以下所列情形之一的，应

在发生以下所列情形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指定的昊诚锂

电员工（以下简称“拟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该有限

合伙人可以在发生以下所列情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拟受让方询价，并确定

受让方。如 15 个工作日内未确定受让方或除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外的拟受让方无

意向受让财产份额，执行事务合伙人将以该有限合伙人实际缴纳的投资额加计

同期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息受让该有限合伙人份额；如该等有限合伙人拒绝

或拖延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对该合伙人予

以除名，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除名自除名通知送达被除名人之日

起生效，被除名人即日退伙。退伙时退还退伙人实际缴纳的投资额加计同期银

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息： 

1、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自愿放弃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 

2、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自昊诚锂电及其子公司主动离职的； 

3、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因违反与昊诚锂电及其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内

部守则和规章制度、违反标昊诚锂电及其子公司公司章程、违背职业道德、泄

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过错行为，严重损害公司

利益或声誉而被昊诚锂电及其子公司辞退的； 

4、除因工作原因导致外，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 

服务期 未约定 

锁定期 

合伙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昊诚锂电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在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以及合伙企业或合伙人承诺的合伙企业或合伙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昊诚锂电股票的限售期内（如有） 

出资份额转

让限制 

除本表“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列明的相关规定外，有限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

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以下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成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受让方： 

1、与昊诚锂电（含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竞争关系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2、按照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成为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任何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按照我国现行有效的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成为合伙企

业合伙人可能对昊诚锂电上市造成任何障碍或不利影响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回购 
因有限合伙人离婚，或者与其配偶发生财产纠纷影响到其合伙权益份额权属问

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回购该有限合伙人所持有的合伙权益份额。 

武汉洵绎《合伙协议》中对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

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法、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回购等事项进行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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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对服务期进行约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

求（试行）》的相关规定，“自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还应符合以下要求：自设

立之日锁定至少 36 个月；股份锁定期间内，员工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只

能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股份锁定期满后，员工所

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处理。”武汉洵绎所持公司股

份未设定 36 个月的锁定期，因此不属于闭环运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 

综上，武汉洵绎不属以闭环运行管理模式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其《合伙协

议》中对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

处置办法、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回购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合伙协议》中

不存在服务期的相关约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员工持股平台武汉洵绎的登记设立程序符合《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规的

要求；武汉洵绎向公司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及内容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决策及审批程序完备； 

2、武汉洵绎的合伙人均为公司或其子公司在职员工，各合伙人出资来源均为

其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各合伙人所持份额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武汉洵绎不属以闭环运行管理模式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其《合伙协议》

中对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

法、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回购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合伙协议》中不存在服

务期的相关约定。 

 

三、 关于公司业务。（1）请公司补充披露各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包括

能量密度、倍率性能、使用寿命、一致性、安全性等；补充披露电池电容器产

品的生产流程。（2）公司披露，“公司是中国锂原电池领先制造商”“公司核

心技术处于行业先进水平”。请公司结合核心技术先进性、产品关键性能指标

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情况，说明前述表述的客观依据。（3）公司披露，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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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诚于 2020 年、2021 年曾从事汽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产

品的生产、维修及销售业务。请公司说明北京昊诚目前是否仍从事前述业务，

报告期内从事前述业务在业务资质、环评手续等方面的合规情况。（4）请公司

补充说明所采取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销

售退回情况，是否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事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 3）。 

答复：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各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包括能量密度、倍率性

能、使用寿命、一致性、安全性等；补充披露电池电容器产品的生产流程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访谈，公司

各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如下： 

产品系列 电池型号 能量密度 倍率性能 使用寿命 一致性 安全性 

锂锰电池 

CR123A 267Wh/kg 3,000mA ≥10年 

关键指

标
CPK

2
≥

1.33 

满足 UL1642、

UN38.3、

IEC60086-4、

GB8897.4 等的要求 

CR17450 288Wh/kg 3,000mA ≥10年 

CR15270 237Wh/kg 1,500mA ≥10年 

锂亚电池 

ER14250 455Wh/kg 80mA ≥10年 
满足 UL1642、

UN38.3、

IEC60086-4、

GB8897.4、ATEX

等的要求 

ER26500 577Wh/kg 300mA ≥10年 

ER34615 684Wh/kg 400mA ≥10年 

ER34615

M 
504Wh/kg 4,000mA ≥10年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电池电容器（UPC）产品的生产流程如下： 

                         
2 CPK 代表过程能力指数，是评判产品一致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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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披露，“公司是中国锂原电池领先制造商”“公司核心技术处于

行业先进水平”。请公司结合核心技术先进性、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与同行业公司

对比等情况，说明前述表述的客观依据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访谈，公司

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1、核心技术先进性方面 

凭借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通过对锂亚电池材料改性、正极配方及电解液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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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锂亚电池在大电流条件下的使用容量并降低了不同放

置方式下的容量衰减。以智能水表中常用的锂亚 ER26500 电池为例，在 20mA

的使用条件下，目前同类产品电池横竖放容量普遍损失大约 5%~20%，而公司可

将损失率精准控制在 6%以下。同时，针对锂亚电池特有的滞后效应，公司使用

锂亚能量电池+UPC 的组合电池模式，相比同类型产品，公司的组合电池在-

20℃及以下的低温条件下具有更高的输出电压及使用容量，可为下游物联网行业

客户的各种使用场景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 

在锂锰电池领域，公司拥有锂锰全密封柱式电池、锂锰半密封柱式电池、锂

锰方形软包装电池等多种系列产品。其中，锂锰全密封柱式电池采用特有的激光

焊接壳盖密封工艺，将电池工作温度范围扩展至-40℃至+85℃。在锂锰半密封超

容型柱式电池方面，公司使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正极成型工艺，电池安全等级

可达本安 T6。同时，公司在国内率先自主研发锂锰软包装电池，开创性使用了

倍率型的方形结构设计工艺，可适应现代化电子产品对于电池容量、倍率、外形

尺寸的多方面需求。 

公司目前拥有全自动封装注液生产线，其产能可达到 15PPM（每分钟可下

线 15 粒电池）在大幅提升软包装电池生产效率的同时，实现了一物一码的全过

程检测数据追溯，便于公司在满足客户大批量交付要求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公

司产品得到境内外知名客户的认可和使用。 

2、产品关键性能指标方面 

在锂亚电池领域，由以色列 Tadiran 公司和法国 Saft 公司为代表的国际龙头

企业目前具备领先的锂亚电池技术水平。锂锰电池最早由日本企业实现商业化量

产，目前日本企业松下、FDK 等仍旧具备锂锰电池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 

随着我国锂原电池的发展，目前国内锂原电池的技术指标相比松下、Saft 等

差距在不断缩小。从标称容量指标来看，锂锰电池方面，公司的 CR123A 产品在

各种电流条件下的标称容量已超过松下同一型号产品；锂亚电池方面，公司的

ER14250 产品标称容量已接近或超过 Saft 同一型号产品，大容量锂亚电池

ER26500 和 ER34615 电池的标称容量均优于 Saft 同一型号产品。公司产品标称

容量与国际品牌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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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电池型号 

放电条件 
国际品牌（标

称容量） 

公司产品指标

（标称容量） 电阻/电流 温度（℃） 
终止电压

（V） 

锂锰电池 CR123A 

100mA 23 2.0 1,382mAh 1,423mAh 

10mA 23 2.0 1,560mAh 1,648mAh 

100mA -20 2.0 773mAh 907mAh 

10mA -20 2.0 1,309mAh 1,377mAh 

锂亚电池 

ER14250 
2mA 23 2.0 1,156mAh 1,131mAh 

330Ω 23 2.0 838mAh 1,019mAh 

ER26500 
40mA 23 2.0 6,000mAh 7,888mAh 

66Ω 23 2.0 5,800mAh 7,450mAh 

ER34615 35mA 23 2.0 14,200mAh 15,617mAh 

从脉冲次数指标来看，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规格书载明的性能指标差异较

小，但由于各自产品生产工艺和原材料配方不同，各品牌电池企业实际产品性能

有 一 定 差 异 。 与 行 业 标 准 相 比 ， 公 司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均 优 于 国 标

（GB/T8897.2:2021、GB/T10077:2008）、IEC（60086-2:2015）标准。公司主要

产品性能与国标、IEC 及国内同行业企业标准的比较情况如下3： 

产品

系列 
电池型号 

放电条件（20℃，

55±20%RH） 
IEC 标准

（脉冲次

数（次）/

放电时长

（h）） 

国标（脉

冲次数

（次）/放

电时长

（h）） 

公司产品

指标（脉

冲次数

（次）/放

电时长

（h）） 

德瑞锂电

产品指标

（脉冲次

数（次） /

放电时长

（h）） 

电阻/电流 
每天放电

时间 

终止电压

（V） 

锂锰

电池 

CR123A 
900mA 

3s/30s，
24h/d 

1.55 1,400 次 1,400 次 ≥1,600次 ≥1,600次 

100Ω 24h/d 2.0 40h 40h ≥50h ≥50h 

CR17450 1,000Ω 24h/d 2.0 710h 710h ≥710h ≥710h 

CR15270 
900mA 

3s/30s，
24h/d 

1.55 840 次 840 次 ≥850次 - 

200Ω 24h/d 2.0 48h 48h ≥60h - 

锂亚

电池 

ER14250 2mA 24h/d 2.0 - 450h ≥500h - 

ER26500 10mA 24h/d 2.0 - 700h ≥750h - 

                         
3 同行业公司亿纬锂能（300014.SZ）未披露其锂亚电池性能指标；鹏辉能源（300438.SZ）与德瑞锂电

（833523.BJ）不生产锂亚电池；鹏辉能源未披露其锂锰电池性能指标；力佳科技（835237.NQ）锂锰电池

为扣式电池，与公司产品型号、应用环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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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系列 
电池型号 

放电条件（20℃，

55±20%RH） 
IEC 标准

（脉冲次

数（次）/

放电时长

（h）） 

国标（脉

冲次数

（次）/放

电时长

（h）） 

公司产品

指标（脉

冲次数

（次）/放

电时长

（h）） 

德瑞锂电

产品指标

（脉冲次

数（次） /

放电时长

（h）） 

电阻/电流 
每天放电

时间 

终止电压

（V） 

ER34615 30mA 24h/d 2.0 - 400h ≥500h - 

ER34615M 
30mA 24h/d 2.0 - 350h ≥400h - 

400mA 24h/d 2.0 - 21h ≥450h - 

综上，公司核心技术整体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主要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

已接近或超过同行业国际龙头企业的产品性能指标。 

（三）公司披露，子公司北京昊诚于 2020 年、2021 年曾从事汽油发电机

组、柴油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产品的生产、维修及销售业务。请公司说明北京

昊诚目前是否仍从事前述业务，报告期内从事前述业务在业务资质、环评手续

等方面的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报告期内，北京昊诚从事汽油发电机组和柴油发电机

组相关业务的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产品内容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汽油机 

15kW 三相汽油发电机组 - 109.63 68.62 

10kW 单相汽油发电机组 - - 40.39 

13kW 三相汽油发电机组 - - 15.42 

10kW 三相汽油发电机组 - 4.50 15.35 

其他型号 - 4.32 7.36 

汽油机安装维护 - 130.78 109.55 

合计 - 249.23 256.69 

北京昊诚曾通过其重庆分公司开展汽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

产品的生产、维修。根据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重庆市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渝（巴）环验[2014]25 号），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同意

北京昊诚重庆分公司的“年产 10 万台机械及电源设备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北京昊诚重庆分公司现持有《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91500113072303967C001Y），有效期限为 2020年 6月 28日至 2025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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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于 2022年 5月 10日出具的《情

况说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北京昊诚重庆分公司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未受到我队环境行政处罚。 

2022 年 6 月，北京昊诚向其老客户对外销售 1 台柴油发电机组，销售柴油发

电机组不需要业务资质。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2年 6月 13日出具的

《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查询告知书》（海环查告[2022]49号），自 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6月 10日，在本行政区域内未查询到北京南都昊诚电源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处罚信息。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北京昊诚未从事汽油发电机组、柴油

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产品的生产、维修业务，存在零星销售业务，公司报告期内

具备从事上述业务的相关资质并办理相关的环评手续。 

（四）请公司补充说明所采取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报告期内

及期后是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是否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事件 

1、公司采取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材料及说明，公司已制定并实施《综合管理体系手册》等系列

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公司目前执行的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标准主要包括各型号技

术工艺标准、作业指导书、工程图纸、零件材料确认书、样品、产品检验规范

等。质量部门负责原辅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采购质量控制、生产过程控制及成

品出库质量检验；生产部门负责生产过程的控制、管理并对关键质量控制点进行

严格把控；仓储部门负责原辅料接收及成品入库保管工作，各部门均做好质量记

录工作。其中，生产车间、仓库须按储存规定要求定期自检；测试人员按测试计

划对电池电性能进行抽样测试；合格品、待检品、不合格待处理品及原材料须分

库、分区域存放；产品应严格检查单据（或备料单）、料号、规格、数量、手续

齐全无误，方可办理出库。 

公司的产品质量管理工作由公司副总经理李宏进分管，具体工作由品质部经

理及其下属测试中心主任、测试人员执行。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综合管理

体系手册》执行相关的产品质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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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是否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事件 

根据公司提供的销售退回情况统计说明，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公司发生退

货情况较少，公司的退货主要原因为产品设计不符合客户要求、运输导致的包装

破损、重复下单等，不涉及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事件。 

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退货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只、万元 

产品

类别 
报告期 销售退回数量 销售退回比率 销售退回金额 

占当期收入比

例 

锂锰

电池 

2020 年 30,853.00 0.16% 14.52 0.08% 

2021 年 55,345.00 0.30% 18.90 0.10% 

2022 年 1-3 月 1,534.00 0.04% 1.09 0.02% 

2022 年 4-8 月 79.00 0.00% 0.05 0.00% 

锂亚

电池 

2020 年 59,163.00 0.32% 35.09 0.20% 

2021 年 96,225.00 0.51% 32.89 0.18% 

2022 年 1-3 月 21,800.00 0.52% 9.48 0.16% 

2022 年 4-8 月 75,919.00 0.59% 76.79 0.79% 

UPC 

2020 年 3,518.00 0.02% 1.74 0.01% 

2021 年 - - - - 

2022 年 1-3 月 - - - - 

2022 年 4-8 月 - - - -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报告期内及期后存

在销售退回情况，公司不存在因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发生退货的情形，未发生产品

质量问题事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二、内部组织结构及业

务流程/（二）主要业务流程/1、流程图”处补充披露电池电容器（UPC）产品的生

产流程； 

2、公司核心技术整体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主要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已接

近或超过同行业国际龙头企业的产品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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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北京昊诚未从事汽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

机组等后备能源产品的生产、维修业务，存在零星销售业务，公司报告期内具备从

事上述业务的相关资质并办理相关的环评手续； 

4、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健并有效执行，报告期内及期后存在销售

退回情况，公司不存在因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发生退货的情形，未发生产品质量问题

事件。 

 

四、 关于生产经营场所。公司存在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房屋而

未取得产权证书，以及在架空高压电力传输线路保护区内建设房屋且未取得产

权证书的情形。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自建房屋是否履行了规划、施工、

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结合

《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土地管理法》《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2）量化分析前述房屋若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或存在被拆除风险，

对公司资产、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说明公司采取的规

范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情形、上述情形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

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 4）。 

答复： 

（一）公司自建房屋是否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未

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结合《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土

地管理法》《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受到

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1、公司自建房屋是否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未办理

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权属争议 

（1）公司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手续并取得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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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手续并取得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许可/批

复 
文件编号 自建房屋 产权证书编号 

一期项目： 

昊诚锂电池及

发电设备生产

项目办公综合

楼、1，2 号车

间及后勤服务

中心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建字第武规

（东）建

[2010]124 号 

1 号车间 

鄂（2022）武汉市

东西湖不动产权第

0003123 号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

证 

4201122010062500 

414BJ4001 
2 号车间 

鄂（2022）武汉市

东西湖不动产权第

0003122 号 

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凭证 

东公消竣备字

[2013]第 0005 号 

后勤服务中心 

鄂（2022）武汉市

东西湖不动产权第

0003121 号 

办公综合楼 

鄂（2022）武汉市

东西湖不动产权第

0003124 号 

二期项目： 

昊诚锂电及发

电设备项目仓

库 1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建字第武规

（东）建

[2017]100 号 

仓库 

鄂（2021）武汉市

东西湖不动产权第

0042955 号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

证 

4201122017051800 

114BJ4001 

建设工程

联合竣工

验收消防

备案意见 

— 

（2）公司未履行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且未办理产权证书的

自建房屋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说明，公司未履行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

续且未办理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情况如下： 

1）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但未取得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 

序号 名称 目前用途 面积（平方米） 

1 配电房 高低压供电 90 

2 门房 进出人员及车辆管理 18 

3 除湿机组钢构板房 1 放置除湿机组外机 55 

4 除湿机组玻璃钢构板房 放置除湿机组外机 95 

5 除湿机组钢构板房 2 放置除湿机组外机 160 

6 污水处理监控室板房 污水处理监控 23 

合计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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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上述第 1 项为公司根据供电管理需求而建设的

配电房，因未及时履行报批报建手续而未取得产权证书，但配电房已被纳入“昊

诚锂电高性能锂原电池智能制造中心扩建项目”规划范围，正在办理产权证书。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规划主管部门，上述第 2 项是公

司为满足进出人员及车辆管理需求而设置的门房，该门房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的总平面定位图上，但由于规划红线变动，门房的位置由规划

红线内变更为规划红线外，因此预计该门房后续无法取得产权证书。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上述第 3-6 项是公司为临时满足放置除湿机和

监控污水处理需求而临时搭建的简易板房，未办理报批报建手续，因此无法办理

产权证书。 

2）在架空高压电力传输线路保护区内建设的且未取得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 

序号 名称 目前用途 面积（平方米） 

1 生产废料暂存间 1 生产废料暂存 12.6 

2 生产废料暂存间 2 生产废料暂存 28 

3 废油房 废油暂存 24.6 

4 包材仓库 存放包材物料 697 

5 
5 个集装箱 存放半成品电池 73 

2 个集装箱 存放半成品电池 29.2 

6 临时棚仓库 零散物料 216 

合计 1,080.4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自建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为，

上述房屋位于架空高压电力传输线路保护区内，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

物，且公司未拥有该处土地的使用权，同时上述房屋均为公司临时建造，用于公

司临时存放废料、物料等物品的临时场所，未办理报批报建手续，因此无法办理

产权证书。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建的所有房屋均为公司自行

建造并实际占有使用，不存在第三方向公司主张其自建房屋权属的情况，经本所

律师核查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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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http://zxgk.court.gov.cn/zhixing ）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s://www.gsxt.gov.cn）、百度（https://www.baidu.com）等网站，公司自建

房屋自建成以来未发生过权属纠纷。 

综上，公司用于生产经营的自建房屋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

手续、办理了产权证书；公司部分附属的临时性自建房屋未履行规划、施工、消

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并因未履行报批报建等手续，无法办理产权证书，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上述自建房屋不存在发生权属争议的情形。 

2、结合《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土地管理法》《电力法》《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

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

以处以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

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

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

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未经批

准占用土地，存在被责令退还占用的土地、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风险。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

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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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易爆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二）不得烧窑、烧荒；（三）不得兴

建建筑物、构筑物；（四）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第二十七条

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的，由电力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

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

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第

六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

府责令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因此，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上述未办理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均存

在被责令限期拆除、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风险。 

对于公司未办理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公司已制定了相应的整改计划，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四、关于生产经营场所/（二）/2、公司采取的规范措

施”。 

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实际控制人于力和于昊诚出具承诺，“如公司因使用

土地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本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针对

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本人将积极与有权房产管理部门及相关方沟通，

落实相关整改措施，如因公司建设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致使该等房屋被拆除、没

收或致使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本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武汉市东西湖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出具《证明》，证明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昊诚锂电在该区能够遵守《土地管理法》

和其他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存在违法、违规或违反国家现行土地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没有因违反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

录。 

武汉市东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出具《证明》，证明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该局未对昊诚锂电厂房建设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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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部分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且未办理产权证书

的自建房屋存在被责令限期拆除、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风险，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

出具的证明，在报告期内，相关主管部门未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且公司已制定

了整改计划，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兜底承诺。公司自建房屋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且

未办理产权证书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二）量化分析前述房屋若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或存在被拆除风险，对公司

资产、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说明公司采取的规范措施 

1、量化分析前述房屋若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或存在被拆除风险，对公司资产、

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一）”所述，门房、除湿机板房、污水处理监控

室板房、生产废料暂存间、废油房、包材仓库、集装箱和临时棚仓库无法取得产权

证书，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根据公司说明及市场参考报价，前述存在被拆除风险的房屋对公司资产、财务

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产生的量化影响： 

名称 
面积（平方

米） 

建设/购置成本

（万元） 

拆除成本

（万元） 

重建成本

（万元） 

被拆除风险建

筑物影响总金

额（万元） 

门房 18 3.20 0.22 3.60 7.02 

除湿机组钢构板房 1 55 4.85 0.66 0.00 5.51 

除湿机组玻璃钢构板房 95 8.73 1.77 0.00 10.50 

除湿机组钢构板房 2 160 6.87 2.01 0.00 8.88 

污水处理监控室板房 23 1.50 0.15 2.30 3.95 

生产废料暂存间 1 12.6 2.13 0.13 2.02 4.28 

生产废料暂存间 2 28 2.80 0.28 4.48 7.56 

废油房 24.6 0.93 0.21 0.00 1.14 

包材仓库 697 6.10 3.34 0.00 9.44 

5 个集装箱 73 3.25 0.00 0.00 3.25 

2 个集装箱 29.2 2.34 0.00 0.00 2.34 

临时棚仓库 216 0.95 2.53 0.00 3.48 

合计 1,431.4 43.65 11.30 12.40 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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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述，上述房屋建设成本为 43.65 万元，占报告期末总资产比例为

0.13%，占比较小，对公司资产影响较小。若上述房屋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拆除，

预计拆除当期计入营业外支出金额不超过 67.35 万元，预计拆除事项对拆除当期净

利润影响金额不超过 67.35 万元，对公司当期净利润金额影响较小。上述未办理产

权证书并存在被拆除风险的自建房屋均不属于公司主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2、公司采取的规范措施 

根据公司《H1、H2 除湿机搬迁计划》，放置于钢构板房和玻璃钢构板房的除

湿机预计将于 2023 年 3 月和 7 月分批搬迁至新建厂房中，此后，钢构板房和玻璃

钢构板房可随时拆除；门房仅作为公司管理进出人员及车辆的场所，污水处理监控

室板房仅作为公司监控污水处理的临时场所，公司对其的依赖度都较低，对生产经

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制定的《无房产证建筑搬迁计划》，公司正在建设的“昊诚锂电高性

能锂原电池智能制造中心扩建项目”将于 2023 年 7 月竣工，公司将于 2023 年 8 月

在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完成新建生产废料暂存间，而后完成搬迁；“昊诚

锂电高性能锂原电池智能制造中心扩建项目”的规划中有详细规划的存放废油及废

油桶的杂物间，待项目竣工后，公司将废油房搬迁至新建的杂物间，公司将全部拆

除包材仓库和临时棚仓库，将两个仓库中的物料搬迁至新厂房；7 个集装箱公司计

划于 2022年 12月全部拆除，集装箱内的半成品电池将会搬迁至临近现有仓库。 

此外，公司除制定了上述《H1、H2 除湿机搬迁计划》《无房产证建筑搬迁计

划》外，公司不排除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采用更经济、更合适的方案解决前述

无法取得产权证书的问题。 

实际控制人于力和于昊诚出具承诺，“如公司因使用土地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本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针对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

产，本人将积极与有权房产管理部门及相关方沟通，落实相关整改措施，如因公司

建设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致使该等房屋被拆除、没收或致使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

本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综上，上述房屋建设成本为 43.65 万元，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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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占比较小，对公司资产影响较小。若上述房屋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拆除，

预计拆除当期计入营业外支出金额不超过 67.35 万元，预计拆除事项对拆除当期净

利润影响金额不超过 67.35 万元，对公司当期净利润金额影响较小。上述未办理产

权证书并存在被拆除风险的自建房屋均不属于公司主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影响较小。公司针对上述房屋已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用于生产经营的自建房屋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

续、办理了产权证书的原因，不存在权属争议；公司部分附属的临时性自建房屋未

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并因未履行报批报建等手续，无法办

理产权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房屋不存在发生权属争议的情

形； 

公司部分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且未办理产权证书的自建房屋存在被责令限期拆

除、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风险，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在报告期内，相关

主管部门未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且公司已制定了整改计划，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兜

底承诺。公司自建房屋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且未办理产权证书不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 

2、上述房屋建设成本为 43.65 万元，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比例为 0.13%，占

比较小，对公司资产影响较小。若上述房屋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拆除，预计拆除当

期计入营业外支出金额不超过 67.35 万元，预计拆除事项对拆除当期净利润影响金

额不超过 67.35 万元，对公司当期净利润金额影响较小。上述未办理产权证书并存

在被拆除风险的自建房屋均不属于公司主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

响较小。公司针对上述方位已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 

 

五、 关于环保合规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子公司全部建设项目

的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

违法违规情形；如存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公司日常环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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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重金属等污染物种类及处置措施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

行核查，并对公司环保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 5）。 

答复： 

（一）公司及子公司全部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情况，并说明是

否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形；如存在，结合相关法律

法规说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

全部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状态 
环评批复手续 环保验收手续 

1 

昊诚锂电池

及发电设备

生产建设项

目 

已建 

2010 年 4 月 19 日，武汉市东西

湖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审批意

见，同意武汉昊诚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昊诚锂电池及发电设备

生产建设项目在拟定位置实施 

2013 年 3 月 4 日，武汉市东

西湖区环境保护局作出同意

的验收意见 

2 

昊诚锂电池

生产线提档

升级改造生

产项目 

已建 

2021 年 1 月 29 日，武汉市生态

环境局东西湖分局出具《关于

武汉昊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昊

诚锂电生产线提档升级改造生

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东环管字[2021]7 号） 

2021 年 4 月 16 日，该项目

自主验收报告公示结束 

3 

昊诚锂电高

性能锂原电

池智能制造

中心扩建项

目 

在建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武汉市生

态环境局东西湖分局出具《关

于昊诚锂电高性能锂原电池智

能制造中心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武环东西湖

审[2021]21 号） 

项目进度未到环保验收阶段 

4 

北京昊诚重

庆分公司年

产 10 万台机

械及电源设

备生产线 

已停

产 

2013 年 11 月 20 日，重庆市巴

南区环境保护局出具《重庆市

建设项目试生产环境保护批

复》（渝（巴）环试[2013]46

号） 

2014 年 3 月 21 日，重庆市

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出具《重

庆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批复》（渝（巴）环验

[2014]25 号） 

根据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证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未发现昊诚锂电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等行为，亦未受到该局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

能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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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全部建设项目依法履行了所需的

环评批复及环评验收手续，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

违法违规情形。 

（二）公司日常环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中产生的重金属等污染

物种类及处置措施等 

公司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及处置措施如下： 

类

型 

排放

源 

污染物名

称 

生产经营中涉

及环境污染的

具体环节 

处置措施 

废

气 

生产

车间 

工业乙醇尾

气和颗粒物 

 

和粉 

厂房设置生产废气收集管网，并于楼顶设置 1

套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排气筒高度

20m，用于处理厂房内正极粉料烘干工序产生

的有机气体和颗粒物。 

注液 

厂房设置生产废气收集管网，并于楼顶设置 1

套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排气筒高度

20m，用于处理厂房内注液工序产生的挥发性

有机废气；设置 3 套碱液吸收塔+活性炭吸附

装置，排气筒高度为 25m、20m、20m，分别

用于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生活

油烟 
厨房油烟 烹饪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引至楼顶达标排

放。 

废

水 

生产

车间 

主要来自于

电池生产线

清洗混合配

料容器产生

的废水和清

洗配料生产

车间地面的

废水 

电池生产线中

的容器清洗、

清洁 

生活污水及电池清洗水、废气洗涤塔废水，

经现有厂区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再进入

“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单元”处理后

排入城市管网。 

生活

废水 

COD 等污

染物 
生活、餐饮 

固

体

废

物 

生产

车间 

废污泥 污水处理 委托第三方有危废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置 

活性炭 尾气处理 委托第三方有危废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置 

不合格锂原

电池 
注液后 委托第三方有资质企业处置 

废锂带粉末 装配环节 委托第三方有资质企业处置 

生活

垃圾 

生活垃圾、

餐饮垃圾 
生活、餐饮 委托公司所在地环卫所统一收集处置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理，有效管控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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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汞、镉、铬、砷、铊和锑，并对铅、汞、镉、铬和砷五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量实施总量控制。重点行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铜、铅锌、镍钴、

锡、锑和汞矿采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

铅蓄电池制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

制造、铬盐制造、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皮革鞣制加工

业等 6 个行业。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及固体

废物中不包含《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中加强防控的重金属污

染物。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

2013），公司应当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根据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及环境检

测报告、《工业废弃物处理合同》和《危险废物无害化委托处置合同》等材料，

公司废气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固废已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或交至环卫所进

行处置。 

根据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证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未发现昊诚锂电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等行为，亦未受到该局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 

为避免后续出现环保违规的情形，公司已开展如下措施：（1）不断完善相

关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控制；（2）持续强化员工的环保

意识和管理责任，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员工的环保意

识，在内部推行相关的考核制度，强化责任管理；（3）公司新厂房投入使用

后，公司将会按照环评批复的要求，投资建设公司生产工艺所需要的环保处理设

施，满足三废处理的要求。 

综上，公司拥有完善的日常环保措施，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环保违规

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全部建设项目依法履行了所需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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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批复及环评验收手续，不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形； 

2、公司拥有完善的日常环保措施，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环保违规行为。 

 

六、 关于安全生产。请公司补充说明：（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情

况，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护、消防管理等措施，以及安全生产费的

计提标准、计提和使用情况；（2）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生产经营场所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未依法办理

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

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若被

责令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

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 6）。 

答复：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

护、消防管理等措施，以及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标准、计提和使用情况；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安环中心负责人访谈，公司已制定

并实施了关于安全生产保障的相关规章及预案，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责任管理制

度》《“三同时”管理制度》《“三违”管理规定》《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职业

危害防治责任制度》《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值班与领导带班制》《危险

废物处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化学品仓库管理制度》《重大灾

害与突发事件生产业务应急管理制度》和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范。根据上述安全生产制度的规定，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由总经理负责，各部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由各部门经理负责；各部门应定

期组织对本部门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依法配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公

司已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2、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护、消防管理等措施 

公司生产环节分为“电芯生产制作阶段”及“电池包装出货阶段”。电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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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制作是指经过制片、装配等工序完成电芯制作的过程，具体为在正极车间完成

正极片成型及烘烤后，在组装车间完成卷绕或正负极填充、短路检测、注液、封

焊、老化、入库检测程序后完成产品入库。本阶段生产活动的主要区域为正极车

间、组装车间。 

电池包装出货是指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在电芯上配置插头、导线、插脚、喷码

或电池串并联组合并完成产品出库的过程，具体为在制造电芯车间完成 24-48 小

时老化处理、检验入库、静置储存约 15-20 天、检验测试合格后进行喷印产品信

息追溯码、按客户需求进行深加工并完成包装后出库交付。本阶段生产活动的主

要区域为成品车间。 

根据公司制定的相关风险管理制度，公司可能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存在安全

隐患的主要风险点及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危险因素 
活动点/工序/

部位 

可能导致的事

故 
具体措施 

电池批量

爆炸引起

火灾 

制造车间、

仓库 

废气的排放，

火灾爆炸 

1、通知部门经理，说明事故情况； 

2、经理打火警 119，安排接警人员； 

3、通知保安人员和员工到达事故现场； 

4、戴好一次性防毒面具和防护盾牌； 

5、将消火栓连接到着火仓库； 

6、用消火栓高压水枪扑灭着火的电池。 

仓库锂带

受潮引发

火灾 

仓库 
火灾爆炸，人

员伤亡 

1、受伤人员，可对伤处使用消毒纱布，

或干净棉布覆盖； 

2、应急救援人员必须佩戴防毒面具，穿

化学防化服，戴橡胶手套，以防燃烧产

生的有毒气体造成中毒窒息； 

3、用干燥的沙覆盖泄漏物，然后用塑料

布覆盖，减少飞散、保持干燥，将锂带

收入在金属容器桶内； 

4、发生火灾时迅速使用 D类金属灭火

器，进行初期火灾扑救，并隔离周边可

燃物，防止火灾事故蔓延。 

锂锰电解

液的泄漏 
制造车间 

废气的排放，

火灾爆炸 

1、已经泄漏的锂锰电解液要及时进行覆

盖、收容处理，使其得到安全可靠的处

置，防止二次事件的发生； 

2、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

限制出入； 

3、附着物或收集物应存放在合适的密闭

容器中； 

4、清除所有点火源，采用防火花工具和

防爆设备。 

亚硫酰氯

的泄漏 
制造车间 

废气的排放，

土壤污染 

1、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

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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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 
活动点/工序/

部位 

可能导致的事

故 
具体措施 

大泄漏时隔离 450m，严格限制出入； 

2、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气密性防护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3、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标准、计提和使用情况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

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含

民用航空及核燃料）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八条规定，“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

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

按照 4%提取；（二）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四）营业收入

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昊诚锂电的主营业务为锂亚电池、锂锰电池、电池电容器（UPC）等锂一次

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锂带、锂亚盖组、锂

亚钢壳、锂锰盖组等，昊诚锂电不属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规定的需要计提安全生产费的行业。因此，公司无需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综上，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

防护、消防管理等措施，公司不属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规定的需要计提安全生产费的行业，无需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二）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生产经营场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消防验

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未依法办理的，结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

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若被责令停止使用，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及消防

手续办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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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体名称 坐落 
使用

方式 

建筑面积

（㎡） 
用途 消防手续情况 

1 

昊诚锂电 
武汉市东西湖

区田园街 37 号 
自建 

4,514.44 生产车间 

东公消竣备字

[2013]第 0005

号 

4,514.44 生产车间 

1,417.51 
后勤服务中

心 

3,134.21 办公综合楼 

2 1,580.39 仓库 
联合竣工验收

的消防备案 

3 北京昊诚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瀚海国

际大厦 1 号楼

801 室 

租赁 231.31 办公 

京消验字

（2005）第
0010506093022

号 

4 北京昊诚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西区善

缘街 1 号立方庭

3-802 室 

租赁 50.61 办公 
京消验

[2008]203 号 

上表第 1 项为公司“昊诚锂电池及发电设备生产项目办公综合楼，1、2 号

生产车间及后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下的自建房屋，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取

得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消防局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东公

消竣备字[2013]第 0005 号）。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 修订）》《建设工程消防

监督管理规定（2012 修订）》规定，对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或其他特殊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除此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

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

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

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部分部委发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了规定，具体如

下： 

文件名称 具体规定 

《公安部关于实施<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通字[2001]97 号） 

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是指生产车间员工在 100

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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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具体规定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工作的通知》（安委[2014]9 号） 

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指同一时间容纳 30 人以上，从事制

鞋、制衣、玩具、肉食蔬菜水果等食品加工、家具木

材加工、物流仓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

间、经营储存场所和员工集体宿舍的企业。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2017）》（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公告第 1632 号）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车间主要指生产车间员工总数超过

1,000 人或者同一工作时段员工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服

装、鞋帽、玩具、木制品、家具、塑料、食品加工和 

纺织、印染、印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参考上述规定，并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公司所属行业系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主营业务为锂亚电池、锂锰电

池、电池电容器（UPC）等锂一次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自 2008 年 12 月

至今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不属于服装、鞋帽、玩具、木制品、家具、塑料、食品

加工和纺织、印染、印刷等或类似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且公司生产场所在建

设时，消防主管部门亦未将公司的生产场所认定为人员密集或特殊建设工程，未

要求公司按照特殊建设工程的监管要求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仅要求公

司按照一般建设工程的监管要求办理消防备案。 

因此，公司对自建的 1、2 号生产车间、办公综合楼及后勤服务中心办理消

防备案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表第 2 项为公司“昊诚锂电池及发电设备生产项目仓库 1”建设项目项下

的自建房屋，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取得武汉市东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

具的建设项目联合竣工验收备案意见。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 修订）》《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对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及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公司自建仓库不属于

特殊建设工程，只需在仓库建设竣工后向主管部门申请消防备案。 

根据《湖北省建设工程联合竣工验收暂行办法》（鄂建文[2019]30 号）第二

条至第五条规定，该办法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竣工验收（下称“联合验收”）工作。联合验收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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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完工后，由工程建设单位申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下称“职能部门”）实施“统一时间、集中组织、一次验收”的验收模式。联

合验收事项包括：（一）规划条件核实（二）土地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划

拨决定书约定事项履行情况核实（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四）人防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五）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竣工核实验收及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六）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七）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各市（州）、县

（区）住建主管部门是本级联合验收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联合验收协调工作，

并具体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消防、城建档案、竣工质量验收监督等验收事项。 

因此，公司对自建的仓库办理了武汉市东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

联合竣工验收的消防备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表第 3 项、第 4 项为子公司北京昊诚租赁的用于办公的房屋，房屋的建设

方均办理了消防验收手续，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被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 

根据武汉市东西湖区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东西湖

区所辖范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无行政处罚记录。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了

消防验收、消防备案等手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

护、消防管理等措施，公司不属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规

定的需要计提安全生产费的行业，无需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2、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了消

防验收、消防备案等手续。 

 

七、 关于同业竞争。北京诚迅达通信设备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诚迅

达”）由于力持股 30%并实际控制，于佳持股 30%，主营业务为蓄电池、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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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等后备电源产品的销售。2020 年，公司曾向诚迅达销售电池，销售金额 

62,831.85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1）诚迅达的主营产品、销售金额及占比；

（2）结合诚迅达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服务

的具体特点、技术、商标、客户、供应商等）等方面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及

子公司产品是否存在替代性、竞争性，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

内销售，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等，论证是否对公司构成竞争，是否

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3）诚迅达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特殊利益安

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股票挂牌审查业务

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的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

意见》问题 7）。 

答复： 

（一）诚迅达的主营产品、销售金额及占比 

根据诚迅达的工商登记资料及财务报表，诚迅达的主营业务为蓄电池、发电机

组等后备电源产品的销售。报告期内，其主要销售产品为铅酸蓄电池等。由于市场

环境发生变化，诚迅达近年来已逐渐停止经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诚

迅达已不实际开展业务。报告期期初，诚迅达仅针对存量客户发生过小额零星销

售，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销售产品类型 

2020 2021 2022年一季度 

金额 

（元） 

占比

（%） 

金额 

（元） 

占比

（%） 

金额

（元） 

占比

（%） 

蓄电池 285,538.95 75.57% - - - - 

锂电池 92,300.88 24.43% - - - - 

合计 377,839.83 100.00% - - - - 

2020 年，为满足诚迅达 2 名存量客户临时少量的锂电池需求，诚迅达向昊诚锂

电采购锂电池销售给上述 2 名客户。由于客户当时采购数量及金额均较小，客户直

接通过诚迅达购买，未再与昊诚锂电签订锂电池购买合同。 

（二）结合诚迅达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产

品服务的具体特点、技术、商标、客户、供应商等）等方面与公司的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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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产品是否存在替代性、竞争性，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在同一市

场范围内销售，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等，论证是否对公司构成竞

争，是否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访谈诚迅达实际控制人，诚迅达与公司存

在的关系情况如下： 

1、历史沿革方面 

诚迅达由于力、于佳、魏捷、赵巍四人于 1995 年 1 月 14 日共同设立，上述

四人分别持有诚迅达 30%、30%、20%、20%的股份；诚迅达由于力实际控制及

管理，设立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更。 

昊诚锂电成立至今，其历次股权变动均独立于诚迅达，与诚迅达之间亦不存

在相互持股关系；公司与诚迅达发展路径独立，除均由于力控制、于佳持股外，

其历史沿革不存在重叠情况，公司与诚迅达历史沿革相互独立。 

2、资产、人员方面 

公司及其子公司具备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包括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

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存货、商标和专利等；拥有从事自身业务生产、研发、

销售的部门及人员，具备独立从事生产、研发、销售的能力。 

诚迅达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0 号中关村瀚海国际大厦 1 号楼

801 室为于昊诚所有的房产，后诚迅达因不再实际开展业务，北京昊诚承租此处

房屋作为办公用房之一，此处房屋不再作为诚迅达的实际办公地点，诚迅达已着

手变更注册地址事项，工商变更程序正在进行中。上述事项未对公司资产独立性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与诚迅达的资产不存在互相依赖的情形。 

公司及其子公司建立了独立的人事和劳动管理体系，独立履行人事管理职

责，独立与员工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在诚

迅达任职情形或在诚迅达领取薪酬的情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诚迅

达兼职或领薪。 

3、主营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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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诚迅达销售的主要产品为铅酸蓄电池。铅酸蓄电池属于二次电

池，可进行多达上千次循环充放电，主要作为通信核心机房、通讯基站、电力直

流系统等大型场所的备用电源使用。蓄电池与锂一次电池在产品定位、技术特

点、产品用途、下游应用领域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两种不同产品，因此属

于不同的市场范围；诚迅达无已授权的专利及商标。诚迅达代理销售的蓄电池产

品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不具有替代性、竞争性，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 

报告期内，诚迅达存在两家供应商，分别为埃克塞德电源（上海）有限公司

和昊诚锂电，公司及其子公司与诚迅达供应商不存在重合情况。公司及其子公司

与诚迅达 2 名客户存在重合，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重合客户名称 

2022 年一季度 2021 年 2020 年 

昊诚锂电

销售额 

诚迅达

销售额 

昊诚锂电

销售额 

诚迅

达销

售额 

昊诚锂电

销售额 

诚迅达销

售额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

院有限公司 
63,902.66 - 58,318.58 - - 77,876.10 

北京万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 - 17,446.90 - 6,548.67 14,424.78 

合计 63,902.66 - 75,765.48 - 6,548.67 92,300.88 

上述客户重合的主要原因为 2020 年诚迅达存量客户锂电池临时采购需求涉

及数量及金额均较小，为方便客户购买，诚迅达向昊诚锂电采购后销售给客户。

上述 2 名客户后续锂电池采购需求均由其直接向昊诚锂电下订单进行采购，故造

成 2 名客户重合情形。 

4、关联交易方面 

2020 年，诚迅达向公司采购锂一次电池共计 62,831.85 元，平均单价为 8.20

元；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销售的同类型锂一次电池平均单价为 8.02 元，考虑诚

迅达采购量较小因素，该价格与向无关联第三方销售定价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定价公允。 

2021 年，公司向诚迅达购买一辆二手克莱斯勒小客车作为公司商务用车，

购买价格为 19,186 元。上述购买价格经 4S 店评估后，结合该二手车账面价值由

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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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诚迅达之间的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拆入资金方 
2021 年度 

期初余额（元） 增加额（元） 减少额（元） 期末余额（元） 

北京昊诚 - 4,000,000.00 4,000,000.00 - 

上述借入款项主要发生于报告期初及昊诚锂电收购北京昊诚之前，公司的资

金管理运作尚未完全规范，且借用资金时间较短。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对上述资金拆入情况进行了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均已向诚

迅达归还上述借款，公司与诚迅达之间不存在资金拆借情形。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与诚迅达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及主营业务方面均相

互独立。报告期内，诚迅达产品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不存在替代性、竞争性，不

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因与诚迅达之间的关联交易导致同业

竞争的情形。诚迅达对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诚迅达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

竞争情形 

根据诚迅达股东出具的承诺函，诚迅达各股东的出资来源均为其自有和/或

自筹资金；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规避同业竞

争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诚迅达的主营产品为蓄电池，仅 2020 年进行销售，销售金额为

285,538.95元，占比为 75.57%； 

2、昊诚锂电成立至今，其历次股权变动均独立于诚迅达，与诚迅达之间亦

不存在相互持股关系。公司与诚迅达发展路径独立，除均由于力控制、于佳持股

拆入资金方 
2020 年度 

期初余额（元） 增加额（元） 减少额（元） 期末余额（元） 

北京昊诚 8,000,000.00 - 8,000,000.00 - 

武汉昊诚 - 8,000,000.00 8,000,000.00 -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1-3-42 

外，其历史沿革不存在重叠情况，公司与诚迅达历史沿革相互独立； 

公司及其子公司具备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诚迅达已无实际经营，诚迅达注册地点与北京昊诚租赁办公地点之一为同一

地点事项未对公司资产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与诚迅达的资产不存在互相依

赖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在诚迅达任职情形或在诚迅达领

取薪酬的情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诚迅达兼职或领薪； 

报告期内，诚迅达产品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在产品定位、技术特点、产品用

途、下游应用领域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两种不同产品，因此属于不同的市

场范围；诚迅达无已授权的专利及商标；诚迅达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不具有替代

性、竞争性，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因与诚迅达之间的关联交易导致同业竞争的情

形； 

因此，诚迅达对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诚迅达各股东的出资来源均为其自有和/或自筹资金；各股东所持股份不

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 

 

八、 关于境外销售。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外销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分别为 50.79%、46.23%、52.08%。请公司：（1）说明与境外主要客户开始

合作的时间、合作期限、境外销售客户的地域分布情况、合作历史；（2）说明

境外销售订单获取方式、同类业务模式下境外销售与境内销售在产品种类、定

价、毛利率、信用政策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并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3）说

明公司报关金额、出口退税、运保费与境外销售规模之间的匹配性；（4）说明

是否存在通过关联方、第三方代收货款的情形；（5）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对

公司境外销售业务产生的影响情况。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予以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境外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核查程

序及核查意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的规定核查公司境外销售业务的合规经营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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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问题 9）。 

答复： 

（一）根据《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的规定核查公司境

外销售业务的合规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在境外设立子公司，

公司的境外销售采取直销的模式，公司出口的产品不属于《禁止出口货物目录》

中规定的禁止出口产品。公司办理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及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备案，具备开展进出口贸易的资格，并已取得联合国 UN 认证、美国 UL 认

证、欧盟电池指令、欧盟 ATEX 防爆认证、IEC 认证等认证，符合销售所涉国家

或地区的相关要求。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财务总监的访谈确认，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自

主接洽、展会等方式获取外销客户订单，在产品完成生产后，进行发货及出口报

关手续，在约定的信用期内收到外销客户支付的外币货款。公司主要在商业银行

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进行收汇，并根据外币汇率和资金需求申请结汇。公司上

述跨境资金流动、结换汇行为符合外汇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外汇使用、结转情

况合法、合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汉阳海关出具的《企业资信证明》，报告期内未发现公

司在武汉关区有拖欠应缴税款行为，无因走私罪、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

被海关处罚的情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东西湖区第二税务局出具的《证

明》，公司报告期内一直正常申报纳税，暂未发现违法违章信息。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网站外汇行政处罚（http://www.safe.gov.cn/safe/whxzcfxxcx）信息查询结

果，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外汇处罚记录。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对公司总经理的访谈

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登录百度（https://www.baidu.com）、

必应（https://cn.bing.com）等网站检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相关国家和地区

处罚或者立案调查的情形。根据公司主要境外销售地区客户出具的说明，其购买

公司产品不存在违反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符合当地相关产品进口的全部流

程，符合当地有关该类产品的市场准入要求，其具备在当地购买公司产品的相关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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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境外销售业务已取得了必需的资质、许可；报告期内不存在被相

关国家和地区处罚或者立案调查的情形，公司境外销售业务的结算方式、跨境资

金流动、结换汇等符合国家外汇及税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境外销售业务合

法合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境外销售业务已取得了必需的资质、许可；

报告期内不存在被相关国家和地区处罚或者立案调查的情形，公司境外销售业务

的结算方式、跨境资金流动、结换汇等符合国家外汇及税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境外销售业务合法合规。 

 

九、 其他非财务事项。（1）请公司说明股东于佳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其持股是否需要限售。（2）请公司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于力、董

事阮红林的完整职业经历。（3）公转书第 85 页披露公司账面无形资产中包括

“购买取得”专利权，但同时披露公司专利均为“原始取得”。请公司说明是

否存在矛盾，并予准确披露。（4）公司披露有两个合作研发项目。请公司补充

披露：①各研发项目的合作期限、履行情况、公司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公司获益

情况；②与湖北大学合作项目的研发成果情况，双方对研发成果的权属划分约

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项目约定，“产生的技术成果„„由双方共同拥

有，„„专利成果的归属按实际贡献排序”，请公司说明该约定是否明确清

晰，是否存在潜在纠纷风险。（5）陈林、刘左为公司多项专利的申请人，公司

未将其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请公司补充说明：①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

单位是否存在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②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未将陈林、刘左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等规定的情形。（6）请公司说

明冯丽丽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往来或特殊约定。（7）请公司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案由、最新进展等具体情况，公司是否计提减

值，对公司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8）请公

司说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大会通知方式是否包括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公告

的方式。（9）请公司说明一次电池环境污染情况、公司的回收义务履行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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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承担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主

办券商及律师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结合公司产品、

生产线等核查公司业务是否属于淘汰类、限制类，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

合产业政策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 13）。 

答复： 

（一）请公司说明股东于佳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持股

是否需要限售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称及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对于佳访谈，于佳为实际控

制人于力的妹妹。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于佳直接持有公司 3.2520%的股

份，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武汉洵绎持有公司 0.2710%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3.5230%的股份。综合考虑公司控制权情况、股东权利的行使情况以及其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影响情况等因素，认定于佳不是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具

体理由如下： 

1、公司现有控制结构已充分发挥实际控制作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于力直接持有公司

62.1951%的股份；于昊诚直接持有公司 4.0650%的股份，通过武汉洵绎间接持有

公司 0.5745%股份；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66.8346%的股份。实际控制人于力和于

昊诚的合计持股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实际

支配公司经营和管理决策，可以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因此无需通过补充认定

一致行动人的方式维持控制地位的稳定。 

2、于佳未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其独立行使股东权力 

于佳未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他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报告期内，于佳均

出席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并独立行使其表决权，不曾存在于佳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力、于昊诚之间互相委托或受托出席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或行使表决权的情

形；也不曾存在共同提案、共同提名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协商一致作出意思表示

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其他安排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形。 

3、于佳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不能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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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于佳曾于报告期初至 2021 年 5 月担任公司董事。于佳担任董事

期间，其未与其他董事存在一致行动的协议、合作或安排，其对董事会运作及决

策的影响有限。于佳卸任董事后，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

务。报告期内，于佳作为股东未提出任何提案，未提名任何董事、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其所持公司的股份比例低于 5%，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不能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未产生实质控制。 

综上，公司未认定于佳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于佳作为实际控制人于

力的亲属，已对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参照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自愿限售的安排

及承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现有控制结构可以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无需通过补充认定一致

行动人的方式维持实际控制人控制地位；于佳独立行使股东权力，其未与实际控

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也不存在通过其他安排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形；于佳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不能实施控制。公司未认定于佳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的理由合理、充分。 

2、于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于力的亲属，已对其所持公司股份参照实际控

制人进行了自愿限售的安排及承诺。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于力、董事阮红林的完整职业经历 

根据于力和阮红林的填写的调查表及公司说明，于力、阮红林的完整职业经

历如下： 

1、于力的职业经历 

1988 年 9 月至 1992 年 6 月，在湖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进行在职学习，从事电

池研究、生产、经营相关工作多年。1985年 2月至 1992年 12月，任电子工业部国

营 752厂销售，1992年 12月至 1994年 2月，任电子工业部国营 797厂销售主任；

1995 年 1 月至今，任北京诚迅达通信设备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1 年 10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杭州玩趣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2 年 10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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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北京南都昊诚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经理；2003 年 6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北京南都昊诚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8 年 11 月至

今，任北京南都昊诚电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0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2、阮红林的职业经历 

1981 年 7 月至 1994 年 10 月，任电子工业部国营 752 厂技改办技术员；1983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专业进行在职学习；1994 年 10 月至 2000 年 5 月，任信湖新能源电子（深圳）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5 月，筹备创立咸宁市阳光电池有

限公司；2001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咸宁市阳光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补充披露的于力、阮红林的职业经历已覆盖

其完整工作期间。 

（三）公转书第 85 页披露公司账面无形资产中包括“购买取得”专利权，

但同时披露公司专利均为“原始取得”。请公司说明是否存在矛盾，并予准确披

露 

根据公司提供的《技术转让合同》、付款凭证及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碳包式圆柱型锂锰电池的新结构”为购买取

得。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二）主要无形资产/1、专利”处修改披露，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授权日 

申

请

人 

所有

权人 

取得

方式 

备

注 

18 ZL201320732883.6 

一种碳包式圆柱

型锂锰电池的新

结构 

实用

新型 

2014 年 4

月 23 日 

王

晓

威 

昊诚

锂电 

继受

取得 
-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持有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公告日 

取得

方式 

1  
高容量圆柱型

锂锰电池结构
ZL201010

262735.3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0.08.25 2012.03.14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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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公告日 

取得

方式 

及其制备方法 

2  

外置式胎压监

测系统专用环

形锂锰电池及

其制备方法 

ZL201110

024624.3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1.01.24 2013.01.23 

原始

取得 

3  

一种薄型锂锰

软包装电池组

及其制作方法 

ZL201110

225570.7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1.08.08 2013.12.04 

原始

取得 

4  

适用于涂布工

艺的锂锰正极

浆料及其制备

方法 

ZL201210

206985.4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2.06.21 2015.07.22 

原始

取得 

5  

一种高负载锂

锰电池及其制

备方法 

ZL201310

681444.1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3.12.13 2016.03.16 

原始

取得 

6  

圆柱形电池引

针一次性自动

焊接装置 

ZL201310

731903.2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3.12.26 2016.01.27 

原始

取得 

7  
电池盖四氟片

加装装置 

ZL201410

321264.7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4.07.08 2017.01.25 

原始

取得 

8  

一种锂亚硫酰

氯电池三膜入

装机 

ZL201511

022477.0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5.12.30 2018.12.21 

原始

取得 

9  

一种高功率脉

冲电池电容的

制备方法 

ZL201611

206990.X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6.12.23 2019.05.17 

原始

取得 

10 

一种快速测量

时钟电池容量

的方法 

ZL201710

945119.X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北京昊诚 
2017.09.30 2019.12.13 

原始

取得 

11 

一种快速检验

电解二氧化锰

煅烧程度的方

法 

ZL201810

241991.0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8.03.22 2020.10.09 

原始

取得 

12 

锂-亚硫酰氯

电池正极和粉

方法 

ZL201811

648332.5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8.12.30 2021.11.19 

原始

取得 

13 

快速判定锂/二

氧化锰电池放

电容量的方法 

ZL201811

648304.3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18.12.30 2022.01.21 

原始

取得 

14 

一种电芯结构

的制备方法及

电芯结构 

ZL202011

525654.8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20.12.22 2022.04.08 

原始

取得 

15 
一种电池防水

圈安装机 

ZL202010

906296.9 

发明

专利 
昊诚锂电 2020.09.01 2022.05.20 

原始

取得 

16 锂电池 
ZL202130

016908.2  

外观

设计 
昊诚锂电 2021.01.11 2021.05.25 

原始

取得 

17 
D 型防震锂锰

电池 

ZL201220

653882.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2.11.30 2013.09.11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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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公告日 

取得

方式 

18 

一种碳包式圆

柱型锂锰电池

的新结构 

ZL201320

732883.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3.11.20 2014.04.23 

继受

取得 

19 
电池的防水结

构 

ZL201320

752042.1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3.11.25 2014.07.30 

原始

取得 

20 
锂亚电池的盖

组组件结构 

ZL201320

752043.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3.11.25 2014.06.04 

原始

取得 

21 
大容量锂锰软

包装电池结构 

ZL201320

831530.1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3.12.17 2014.06.11 

原始

取得 

22 

具有高安全性

的三相电能表

电池结构 

ZL201420

301829.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4.06.06 2014.12.17 

原始

取得 

23 

自卸式电池盖

四氟片加装装

置 

ZL201420

373087.2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4.07.08 2014.12.17 

原始

取得 

24 

用于密封电池

注液孔的钢珠

枪 

ZL201520

189847.9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5.03.31 2015.07.29 

原始

取得 

25 

一种烟雾报警

器专用锂锰软

包装电池结构 

ZL201521

131684.5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5.12.30 2016.06.08 

原始

取得 

26 
锂亚硫酰氯电

池三膜入装机 

ZL201521

133464.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5.12.30 2016.06.08 

原始

取得 

27 
一种高温型锂

亚硫酰氯电池 

ZL201521

133490.9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5.12.30 2016.08.10 

原始

取得 

28 

快速检测锂锰

软包装电池内

腐蚀隐患点的

装置 

ZL201621

425906.9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6.12.23 2017.06.30 

原始

取得 

29 

锂铔能量型电

池正极粉料入

壳机 

ZL201621

449998.4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6.12.28 2017.09.29 

原始

取得 

30 

一种具有高安

全性的 9V 锂

电池结构 

ZL201621

461268.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6.12.29 2017.09.15 

原始

取得 

31 
全密封锂电池

盖组结构 

ZL201721

864826.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7.12.27 2018.09.11 

原始

取得 

32 
倍率型锂锰方

形电池结构 

ZL201822

255256.3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8.12.29 2019.08.27 

原始

取得 

33 

一种用于薄型

锂锰软包装电

池组的 PCB 

ZL201822

257667.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8.12.30 2019.12.31 

原始

取得 

34 

一种稳固的盖

帽不转动锂电

池 

ZL201822

257669.5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8.12.30 2019.08.23 

原始

取得 

35 

一种底部具有

泄放槽的锂电

池钢壳 

ZL201822

268440.1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8.12.30 2019.09.24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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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公告日 

取得

方式 

36 
一种倍率型扣

式锂锰电池 

ZL201920

069353.5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01.16 2019.09.24 

原始

取得 

37 
扣式锂锰圆形

卷绕电芯结构 

ZL201920

069413.3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01.16 2019.09.24 

原始

取得 

38 
一次锂锰超薄

电池 

ZL201920

309196.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03.12 2019.09.24 

原始

取得 

39 
一种电池正极

盖组 

ZL201920

399199.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03.27 2019.11.22 

原始

取得 

40 
薄型锂锰软包

电池并联结构 

ZL201921

955476.5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11.13 2020.10.09 

原始

取得 

41 

改善安全性和

电压滞后电池

结构 

ZL201922

356229.X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19.12.25 2020.10.09 

原始

取得 

42 一种锂亚电池 
ZL202021

725593.5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8.18 2021.03.02 

原始

取得 

43 

一种电池极耳

焊接模具及电

池极耳焊接装

置 

ZL202021

752142.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8.20 2021.04.30 

原始

取得 

44 

一种锂亚电池

盖组结构及锂

亚电池 

ZL202021

810141.7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8.26 2021.05.07 

原始

取得 

45 一种锂电池 
ZL202021

858664.9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8.31 2021.05.14 

原始

取得 

46 
一种盖帽结构

及锂电池 

ZL202022

074625.6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9.21 2021.03.30 

原始

取得 

47 
一种电池注液

装置 

ZL202022

123970.4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09.24 2021.04.16 

原始

取得 

48 

一种底部具有

泄放槽的锂电

池钢壳 

ZL202022

701044.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11.20 2021.07.20 

原始

取得 

49 
一种集流体及

锂亚电池 

ZL202022

728020.4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11.23 2021.07.20 

原始

取得 

50 
一种电池焊接

装置 

ZL202022

776625.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11.26 2021.08.06 

原始

取得 

51 
一种可变形的

电池壳及电池 

ZL202022

971420.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0.12.11 2021.07.20 

原始

取得 

52 
一种柱式电池

注液装置 

ZL202121

158954.7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1.05.27 2021.12.10 

原始

取得 

53 
一种防爆锂电

池 

ZL202121

663029.X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1.07.21 2022.03.11 

原始

取得 

54 
电池（锂亚防

水电池） 

ZL202230

119818.0  

外观

设计 
昊诚锂电 2022.03.09 2022.05.31 

原始

取得 

55 直流发电机组 
ZL201320

180111.6 

实用

新型 
北京昊诚 2013.04.11 2013.08.14 

继受

取得 

56 

一种钢片与电

池纸片组装装

置 

ZL202220

732407.3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3.30 2022.08.05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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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方式 

57 
一种锂带裁切

装置 

ZL202220

632346.3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3.22 2022.07.19 

原始

取得 

58 

一种软包电池

焊接治具及电

池焊接生产线 

ZL202220

573093.7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3.14 2022.07.19 

原始

取得 

59 

一种电池卷绕

装置以及电池

生产设备 

ZL202220

901085.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4.19 2022.08.23 

原始

取得 

60 
电池焊片点焊

夹具装置 

ZL202120

833422.2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1.04.22 2022.08.23 

原始

取得 

61 一种加工装置 
ZL202221

080315.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5.07 2022.08.30 

原始

取得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碳包式圆柱型锂锰电池的新

结构”为购买取得。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三、与

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二）主要无形资产/1、专利”进行了披露。 

（四）公司披露有两个合作研发项目。请公司补充披露：①各研发项目的

合作期限、履行情况、公司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公司获益情况；②与湖北大学合

作项目的研发成果情况，双方对研发成果的权属划分约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

合作项目约定，“产生的技术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专利成果的归属按

实际贡献排序”，请公司说明该约定是否明确清晰，是否存在潜在纠纷风险 

1、研发项目的合作期限、履行情况、公司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公司获益情况 

根据公司与湖北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签订的技术开发合作协议及公司说明，

公司存在的两个合作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1）与湖北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1）合作期限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委托湖北大学研究开发的二氧化锰的合成、改性及其锂

锰电池体系中的应用研究项目已经结束，《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已履行完毕。 

3）公司需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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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公司需向湖北大学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总额为 20万元。公司已于 2020年 12月支付完毕上述费用。 

4）公司获益情况 

根据《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公司有权利用湖北大学提供的研究开发成

果，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

果及其权属，由公司享有。湖北大学交付的研究开发成果已被公司应用在以下研

发项目中： 

研发项目 项目进展 项目阶段性成果 

超薄电池 CP074750 开发 项目结案 

该研发项目已取得专利并应用于量产（专利

号：ZL201920309196.0、

ZL201910184650.9） 

复合锂锰高性能电池开发 项目结案 
该研发项目已试产转小批量应用阶段（专利

号：ZL202011141596.9） 

锂锰正极新工艺改进 项目结案 该研发项目已完成并应用于量产 

（2）与华中科技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书》 

1）合作期限 

2022 年 3 月 30 日至 2027 年 3 月 30 日 

2）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和华中科技大学就物联网应用高性能锂原电池研发项目

尚在合作中，《技术开发合同书》正在履行。 

（3）公司需支付的费用 

根据《技术开发合同书》，该项目研究开发经费及报酬为 100 万元，公司已

于 2022 年 6 月向华中科技大学支付研发费用 10 万元。 

（4）公司获益情况 

该项目现处于前期研发状态，公司尚未获得收益。 

2、与湖北大学合作项目的研发成果情况，双方对研发成果的权属划分约

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项目约定，“产生的技术成果„„由双方共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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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利成果的归属按实际贡献排序”，请公司说明该约定是否明确清

晰，是否存在潜在纠纷风险 

（1）湖北大学合作项目的研发成果情况及研发成果的权属划分约定 

根据公司与湖北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湖北大学向公司交

付高性能锰锂电池体系配方及测试数据。湖北大学应当保证其交付给公司的研究

开发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的说明，湖北大学已经交付了

研究开发成果。 

因履行《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

权，双方共同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专利权取得后，湖北大学有优先使用权。公

司有权利用湖北大学按照《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约定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

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及其

权属,由公司享有。湖北大学有权在完成《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约定的研究开

发工作后,利用该项研究开发成果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

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湖北大学所有。 

（2）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项目的技术成果约定是否明确清晰，是否存在

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书》，合作项目产生的技术成

果主要为专利和学术文章，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其中发表的学术文章以华中科技

大学为第一单位，专利成果的归属按实际贡献排序。由合作项目技术成果产生的收

益的分成办法：合作项目产生的技术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不含技术成果用于生产

经营所得利润、技术成果及技术专利出售带来的收益。双方都有权基于本次合作产

生的研究开发成果的基础上独自进行后续改进，并由后续开发方独自享有由此产生

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新的技术成果的权利。 

根据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书补充协

议》，双方明确“专利成果的归属按实际贡献排序”为双方就该合作项目取得的技

术专利，该专利的发明人排序按照实际贡献排序。同时，双方确认，截至《技术开

发合同书补充协议》签署日，双方就研发项目签署的合同及项目的实际执行均不存

在任何纠纷风险或潜在纠纷风险；双方就该研发项目作出的约定均明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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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在的两个合作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其中，

公司与湖北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已履行完毕，合作期间双方均

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执行。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书》正在

履行中； 

2、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书》和《技术开发合同书补

充协议》明确了“专利成果的归属按实际贡献排序”为双方就该合作项目取得的

技术专利，该专利的发明人排序按照实际贡献排序。截至《技术开发合同书补充

协议》签署日，双方就研发项目签署的合同及项目的实际执行均不存在任何纠纷

风险或潜在纠纷风险；双方就该研发项目作出的约定均明确清晰。 

（五）陈林、刘左为公司多项专利的申请人，公司未将其认定为核心技术

人员。请公司补充说明：①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单位是否存在竞业禁止

事项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②核心技术人员的认

定标准，未将陈林、刘左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

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等规定的情形 

1、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单位是否存在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及其简历如下： 

姓名 职务 教育经历 职业经历 

周敬 
技术研发

中心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就读于华中科技大

学本科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7 月，就职于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技

术工程师；2010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

昊诚锂电，历任技术工程师、技术主

管、技术研发中心副经理，目前担任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经理 

夏润 

技术研发

中心副经

理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就读于荆楚理工学

院本科；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就读于沈

阳化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2016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昊诚锂电，

历任研发技术人员、研发助理工程

师、研发主管工程师，目前担任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副经理 

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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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中 国 审 判 流 程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 询 系 统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 、 中 国 庭 审 公 开 网

（http://tingshen.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https://rmfygg.court.gov.cn）等

平台，查询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周敬和夏润的涉诉信息，未发现上述核心技术人员

与任何单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诉讼或执行信息。 

同时，根据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和出具的承诺函，周敬未与前任

职单位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夏润硕士毕业后即就职于

公司，周敬与夏润均不存在与前任职单位关于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业秘

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单位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2、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未将陈林、刘左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等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制定了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具体

为：①拥有与公司主营业务匹配的资历背景，在锂一次电池相关领域拥有多年的

研发和技术经历；②在公司研发技术及相关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③对公司核心

技术和主要知识产权形成、研发技术体系建立及主要技术标准制定具有关键作用

和突出贡献。 

根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及说明，陈林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离职，刘左已

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离职。因此，刘左、陈林已不在公司任职，不符合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具有合理性，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裁判文书网

（ https://wenshu.court.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中 国 审 判 流 程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 询 系 统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 、 中 国 庭 审 公 开 网

（http://tingshen.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https://rmfygg.court.gov.c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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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并未发现刘左、陈林有关竞业禁止的涉诉

信息，不存在规避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等规定的情形。 

综上，陈林、刘左已经不在公司任职，不符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

准，未将其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规避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

等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单位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或知识产权、商业

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2、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为：①拥有与公司主营业务匹配的资历背

景，在锂一次电池相关领域拥有多年的研发和技术经历；②在公司研发技术及相

关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③对公司核心技术和主要知识产权形成、研发技术体系

建立及主要技术标准制定具有关键作用和突出贡献。陈林、刘左已不在公司任

职，不符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标准，未将其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具有合理

性，不存在规避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等规定的情形。 

（六）请公司说明冯丽丽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股东

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往来或特殊约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冯丽丽出具的《承诺函》，冯丽丽为公司股东、董事

兼总经理阮红林的配偶，冯丽丽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报告期

内存在办理相关银行贷款的需求，冯丽丽作为阮红林的配偶而与阮红林一同为公

司相关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就前述关联担保，冯丽丽未向公司收取

费用，冯丽丽与公司不存在其他交易、往来或特殊约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冯丽丽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是冯丽丽作为公司

股东、董事兼总经理阮红林配偶和阮红林一起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具有合理

性。冯丽丽与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其他

交易、往来或特殊约定。 

（七）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案由、最新进展等具

体情况，公司是否计提减值，对公司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及公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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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应对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诉讼材料及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尚未了结的诉讼情况如

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金额（万元） 最新诉讼进展 

1  

天津市金超

利达科技有

限公司 

昊诚锂电 
买卖合同

纠纷 
29.87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

法院已立案 

2  汪望珍 昊诚锂电 
劳动合同

纠纷 
12.39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

民法院一审中 

注：诉讼标的金额不包含原告除该金额之外要求被告支付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利息

等。 

上述两起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1、买卖合同纠纷：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及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与昊诚锂电签订采购合同，约定昊诚锂电向天津市金超利达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锂电池，但昊诚锂电尚未全部发货，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

公司诉请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要求昊诚锂电继续履行采购合同，未发货部分锂

电池价款总计 298,700 元。 

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公司在与公司合作的过程中曾出现逾期支付货款的

行为，公司曾向武汉市东西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达成

《和解协议》，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货款 986,000.00 元以及

其他费用 12,596.56 元。 

根据公司说明，考虑到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公司曾存在延期支付款项的

情形，公司要求对方先行支付货款再交付货物。 

该买卖合同纠纷案已立案尚未审理。若公司按照 2022 年 8 月底同类型产品

的成本价继续履行相关协议，不会产生损失，因此，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2、劳动合同纠纷：汪望珍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入职昊诚锂电，担任操作工

一职，其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晚下班回家途中遭遇车祸受伤，根据 2021 年 8 月

18 日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东人社工伤决

字（2021）第 553 号）认定原告为工伤，2021 年 12 月 7 日，武汉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出具《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武劳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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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21）3954 号）认定原告工伤致残等级为九级。据此，汪望珍诉至武汉市

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要求昊诚锂电赔偿原告就业补助金、误工费、经济补偿金、

加班工资、营养费合计 123,941.14 元。在汪望珍就职期间，公司按照规定为其缴

纳社保，事故发生后，汪望珍已按法律规定获得社保赔偿。 

劳动合同纠纷案已立案已开庭，尚在一审中。根据公司及公司聘请的诉讼律

师说明，汪望珍已达到退休年龄，公司无需向汪望珍支付就业补助金，汪望珍主

张的误工费、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和营养费均已由交通肇事方对其进行了补

偿，公司承担赔偿义务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上述两起案件对应的诉讼标的共计 42.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报告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0.69%，占比较低，且对方诉求被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公

司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经聘请诉讼律师跟进处理

上述案件，公司将积极关注案件进展，履行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的理由合理，上述诉讼案件

对公司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聘请诉讼律师跟进处

理上述案件，公司将积极关注案件进展并履行判决结果。 

（八）请公司说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大会通知方式是否包括在全国股

转系统官网公告的方式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实施，《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邮件、电传、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进

行。”通知方式不包括公告方式。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股东大

会通知方式的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具体如下：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发出：（一）以专人

送出；（二）以邮件（包括电子邮件）、图文传真或电传等方式送出；（三）以

公 告 方 式 进 行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官 网

（www.neeq.com.cn）等发布公告）；（四）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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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公告、专人送出、邮

件、电传、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进行。” 

公司将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

程》的股东大会通知方式修订事宜，审议通过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生效

实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大会

通知不包括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公告的方式，但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并审议通过了

《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通知方式的修订事项，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审议通过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将生效实施。 

（九）请公司说明一次电池环境污染情况、公司的回收义务履行及社会责

任承担情况 

1、一次电池环境污染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安环中心负责人的访谈，一

次电池即不可以充电的一次性化学电池，也称原电池，包括锌锰干电池、碱性锌

锰电池、汞电池、锌银电池、锂一次电池等种类。 

根据 2016 年 12 月 26 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公告 2016 年第 82 号），重点控制的废电池包括废的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

氢镍电池、镉镍电池和含汞扣式电池。锌锰干电池、汞电池等一次电池中含有重

金属和酸碱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的危害，废旧一次电池的

主要污染为汞、镉、锌、锰和钾盐等成分。当被废弃至环境中时，重金属可能在

电池外壳破解的情况下溶解进入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从而造成对人体的

危害。 

锂一次电池在生产、使用和报废过程中，均不含有、也不产生任何铅、汞、

镉等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和物质。 

参照《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预防方案》（征求意见稿）中，鼓励发展无

汞锌锰电池、锂原电池、氢镍电池、锂离子电池、新型铅蓄电池及超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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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回收义务履行及社会责任承担情况 

根据《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鼓励电池生产企业、废电池收集企业及

利用企业等建设废电池收集体系。鼓励电池生产企业履行生产者延伸责任。 

根据公司提供的制度，公司对生产、例行放电、试验后的不良电池或者报废

电池进行了严格的处理要求。公司把报废电池按照锂锰圆柱电池、锂锰软包电

池、锂亚电池进行分类，并在指定场所的三个水池中，分别用 CR、CP、ER 表

示，水池中装入约 2/3 池水，按照 5%的重量比加入工业氯化钠，使报废电池溶

解。电池投入水中 15 天以上，待电池放电完毕，金属材料放置腐烂后，委托专

业第三方公司打捞并处置。用 PH 广泛试纸测水池内溶液的 PH 值，PH 值在 6～

9 时才允许排放把水排放。如果小于 6 偏酸性，则加碱液中和。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未因废旧电池产生环境污染事件。根据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出具《证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日，未发现昊诚锂电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等行

为，亦未受到该局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秉持“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绿色环保”——注重环保、热爱自然、祈愿华夏及人性关怀，“安全高

效”——安全第一，员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高速度、高效率生产出优质的

产品。在生产和经营环节，公司始终坚持合理利用和节约能源为己任，以严于国

家环保排放标准为目标，不断的追求技术创新和突破，将自身的优势、能力，以

及所能使用的资源，发挥到极致，持续为顾客提供绿色环保的产品。在报告期

内，公司在环保合规性方面，坚持做到零投诉、零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锂一次电池对环境产生的污染相对含有重

金属的一次性电池较小；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锂一次电池，公司履行了收

集和处置的义务，并积极履行环保社会责任。 

 

（十）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结合公司产品、生产

线等核查公司业务是否属于淘汰类、限制类，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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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 

1、公司业务不属于淘汰类、限制类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董事长的访谈，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从事锂亚电池、锂锰电池、电池电容器（UPC）等锂一次电池研发、生

产及销售，为客户提供能量密度高、使用寿命长、适用温度范围广、绿色环保电

池解决方案。经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并结合公司产

品、生产线的具体情况，公司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2、公司业务不属于落后产能 

根据《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

[2021]1464 号）《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

《关于做好 2019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

[2018]554 号）、《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6 年第 50 号）、《关于印发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 号）以及《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2010]7 号），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

全国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行业主要涉及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

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电

力、煤炭等 16 个行业；2015 年之后，国家产能过剩矛盾得到一定缓解，全国淘

汰落后产能的重点行业转为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锂亚电池、锂锰电池、电池电容器（UPC）等锂一

次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业为“C3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根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细分行业为“C3849 其他电池制造”。公司不属于国家关于落后产能的

政策部分所述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所属的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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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业务符合产业政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锂一次电池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锂

亚电池、锂锰电池、电池电容器（UPC）。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规定，锂二硫化铁、锂亚硫酰

氯等新型锂原电池，被列入轻工鼓励类目录。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规定，其他电池制造被纳入战略性新

兴产业分类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制造。 

综上，公司生产经营符合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生产线等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公司业

务符合产业政策。 

 

十、 关于本次挂牌事项的更新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说明的更新披露外，自前次《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发生以下更新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新增三项已授权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日 公告日 

取得

方式 

1 

一种电池卷绕

装置以及电池

生产设备 

ZL202220

901085.0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4.19 2022.08.23 

原始

取得 

2 
电池焊片点焊

夹具装置 

ZL202120

833422.2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1.04.22 2022.08.23 

原始

取得 

3 一种加工装置 
ZL202221

080315.8 

实用

新型 
昊诚锂电 2022.05.07 2022.08.30 

原始

取得 

2、公司新增一项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编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利率 期限 担保方式 

1 
固定资

产借款

127HT

202219

5588 

昊诚锂

电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8,000 

定价日

前 1 个
2022.09.09-

2027.09.08 

昊诚锂电

以自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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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编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利率 期限 担保方式 

合同 公司武汉

分行 

工作日

全国银

行间同

业拆借

中心公

布的 5

年期以

上贷款

市场报

价利率 

动产提供

抵押担

保；于力

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3、公司新召开 2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自股份公司设立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共召开 6 次股东大会、8 次董事会、8 次监事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

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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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昊诚锂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慕景丽 

    

 

 

 

   经办律师：  

    李科峰 

     

     

年       月       日 

 

 

 

 


	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关于股份代持。公司披露，公司历史上曾由阮红林代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持有公司部分股份，代持现已解除。2020 年 11 月，公司注册资本中的非货币资产出资合计 2,010 万元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由于力、阮红林、于佳、张璇以现金方式予以置换。请公司补充说明：（1）前述股权代持的形成及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分别列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前述非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分别现金出资情况，是否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致；（2）代�
	（一）前述股权代持的形成及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的实际出资情况（分别列示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前述非货币资产出资现金置换时，阮红林、刘扬杰、汪峰、林骁、刘昌林分别现金出资情况，是否与其真实持股比例一致
	（二）代持解除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是否明晰

	二、 关于股权激励。公司披露，武汉洵绎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请公司：（1）补充披露员工持股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情况；（2）补充说明武汉洵绎的合伙人是否均为公司员工，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所持份额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3）补充说明员工持股的管理模式（是否闭环运行）、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法等，是否存在服务期、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限制、回购等约定；（4）补充说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如是，请说明股份支付的公允价格、会计处理情况，并分析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
	（一）补充披露员工持股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二）补充说明武汉洵绎的合伙人是否均为公司员工，合伙人的出资来源，所持份额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补充说明员工持股的管理模式（是否闭环运行）、权益流转及退出机制、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情况时所持相关权益的处置办法等，是否存在服务期、锁定期、出资份额转让限制、回购等约定

	三、 关于公司业务。（1）请公司补充披露各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包括能量密度、倍率性能、使用寿命、一致性、安全性等；补充披露电池电容器产品的生产流程。（2）公司披露，“公司是中国锂原电池领先制造商”“公司核心技术处于行业先进水平”。请公司结合核心技术先进性、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情况，说明前述表述的客观依据。（3）公司披露，子公司北京昊诚于 2020 年、2021 年曾从事汽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产品的生产、维修及销售业务。请公司说明北京昊诚目前是否仍从事前述业务，报告期内从事前述业�
	（一）请公司补充披露各类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包括能量密度、倍率性能、使用寿命、一致性、安全性等；补充披露电池电容器产品的生产流程
	（二）公司披露，“公司是中国锂原电池领先制造商”“公司核心技术处于行业先进水平”。请公司结合核心技术先进性、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等情况，说明前述表述的客观依据
	（三）公司披露，子公司北京昊诚于2020 年、2021 年曾从事汽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等后备能源产品的生产、维修及销售业务。请公司说明北京昊诚目前是否仍从事前述业务，报告期内从事前述业务在业务资质、环评手续等方面的合规情况
	（四）请公司补充说明所采取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销售退回情况，是否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事件

	四、 关于生产经营场所。公司存在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房屋而未取得产权证书，以及在架空高压电力传输线路保护区内建设房屋且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情形。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自建房屋是否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结合《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土地管理法》《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2）量化分析前述房屋若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或存在被拆除风险，对公司资产、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
	（一）公司自建房屋是否履行了规划、施工、消防等方面的审批手续、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结合《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土地管理法》《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房屋被拆除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二）量化分析前述房屋若无法取得产权证书或存在被拆除风险，对公司资产、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说明公司采取的规范措施

	五、 关于环保合规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子公司全部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形；如存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公司日常环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中产生的重金属等污染物种类及处置措施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环保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问题5）。
	（一）公司及子公司全部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超越批准产能生产等违法违规情形；如存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说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司日常环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经营中产生的重金属等污染物种类及处置措施等

	六、 关于安全生产。请公司补充说明：（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护、消防管理等措施，以及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标准、计提和使用情况；（2）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生产经营场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未依法办理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若被责令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防护、消防管理等措施，以及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标准、计提和使用情况；
	（二）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生产经营场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未依法办理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并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若被责令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七、 关于同业竞争。北京诚迅达通信设备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诚迅达”）由于力持股30%并实际控制，于佳持股30%，主营业务为蓄电池、发电机组等后备电源产品的销售。2020 年，公司曾向诚迅达销售电池，销售金额 62,831.85元。请公司补充说明：（1）诚迅达的主营产品、销售金额及占比；（2）结合诚迅达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服务的具体特点、技术、商标、客户、供应商等）等方面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是否存在替代性、竞争性，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内销售，与公司之$
	（一）诚迅达的主营产品、销售金额及占比
	（二）结合诚迅达的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主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服务的具体特点、技术、商标、客户、供应商等）等方面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是否存在替代性、竞争性，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内销售，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等，论证是否对公司构成竞争，是否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诚迅达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情形

	八、 关于境外销售。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外销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50.79%、46.23%、52.08%。请公司：（1）说明与境外主要客户开始合作的时间、合作期限、境外销售客户的地域分布情况、合作历史；（2）说明境外销售订单获取方式、同类业务模式下境外销售与境内销售在产品种类、定价、毛利率、信用政策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并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3）说明公司报关金额、出口退税、运保费与境外销售规模之间的匹配性；（4）说明是否存在通过关联方、第三方代收货款的情形；（5）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对公司境外销售)
	（一）根据《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的规定核查公司境外销售业务的合规经营情况

	九、 其他非财务事项。（1）请公司说明股东于佳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持股是否需要限售。（2）请公司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于力、董事阮红林的完整职业经历。（3）公转书第85页披露公司账面无形资产中包括“购买取得”专利权，但同时披露公司专利均为“原始取得”。请公司说明是否存在矛盾，并予准确披露。（4）公司披露有两个合作研发项目。请公司补充披露：①各研发项目的合作期限、履行情况、公司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公司获益情况；②与湖北大学合作项目的研发成果情况，双方对研发成果的权属划分约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项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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